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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海外監管公告是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.10B 條發

出。以下為浙江世寶股份有限公司於深圳證券交易所網站所刊發之「浙江世寶股

份有限公司關於歸還補充流動資金的公告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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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703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浙江世宝             公告编码：2018-027 

浙江世宝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归还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2017 年 6 月 14 日，浙江世宝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五届董

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<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

金>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使用人民币不超过 20,000 万元（含 20,000 万元）的闲置

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，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。 

2018 年 6 月 13 日，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人民币 20,000 万元已经

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。 

特此公告。 

浙江世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8 年 6 月 15 日 


